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８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刊登了《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事后审查发现

该公告中股份变动情况表数据有误，现予以更正：

更正前：

股份类型 本次送股之前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变动股数 本次送股之后股
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增加

（

股
）

减少
（

股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

，

１９１

，

７００ ５１

，

１９１

，

７００ １０２

，

３８３

，

４００ ５１．８２％

１

、

国家持有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３％

２

、

国有法人持有
４３

，

２８９

，

２００ ４３

，

２８９

，

２００ ８６

，

５７８

，

４００ ４３．８２％

３

、

其他内资持有
其中

：

境内法人持有
境内自然人持有
４

、

外资持有
其中

：

境外法人持有
境外自然人持有
５

、

高管股份
５

，

４０２

，

５００ ５

，

４０２

，

５００ １０

，

８０５

，

０００ ５．４７％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

，

５９７

，

５００ ４７

，

５９７

，

５００ ９５

，

１９５

，

０００ ４８．１８％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５９７

，

５００ ４７

，

５９７

，

５００ ９５

，

１９５

，

０００ ４８．１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９８

，

７８９

，

２００ ９８

，

７８９

，

２００ １９７

，

５７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更正后：

股份类型 本次送股之前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变动股数 本次送股之后股
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增加

（

股
）

减少
（

股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

，

１９１

，

７００ ５１

，

１９１

，

７００ １０２

，

３８３

，

４００ ５１．８２％

１

、

国家持有
２

、

国有法人持有
４５

，

７８９

，

２００ ４５

，

７８９

，

２００ ９１

，

５７８

，

４００ ４６．３５％

３

、

其他内资持有
其中

：

境内法人持有
境内自然人持有
４

、

外资持有
其中

：

境外法人持有
境外自然人持有
５

、

高管股份
５

，

４０２

，

５００ ５

，

４０２

，

５００ １０

，

８０５

，

０００ ５．４７％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

，

５９７

，

５００ ４７

，

５９７

，

５００ ９５

，

１９５

，

０００ ４８．１８％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５９７

，

５００ ４７

，

５９７

，

５００ ９５

，

１９５

，

０００ ４８．１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９８

，

７８９

，

２００ ９８

，

７８９

，

２００ １９７

，

５７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董事会对因上述更正给股东和公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11-30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四川雅化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就

"

爆破工程一体化项目

"

的资金管理，连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银万国

"

或

"

保荐机构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

"

） 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四）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及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将

"

爆破工程

一体化项目

"

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雅化实业集团工程爆破有限公司（简称

"

爆破公

司

"

），公司及爆破公司连同申银万国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公司连同申银万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雅安

分行（简称

"

中国银行雅安分行

"

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

下：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二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

"

专户

"

）。

1

、公司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73110155100000245

，截止

2011

年

5

月

17

日，专户余额为

3,820

万元（此余额为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户

73010154500006848

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转入的全部活期余额）；该募集资金项目的其余款项，公司以定

期方式予以存放（其中

6

个月定期存款为

2,500

万元、

1

年定期存款

3,000

万元），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款到

期后将连同利息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由爆破公司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该专户仅用

于

"

爆破工程一体化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在中国银行雅安分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15813726417

，截止

2011

年

5

月

17

日，专户

余额为人民币

7,5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

"

信息化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申银万国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申银万国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申银万国的调查与查询。申银万国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申银万国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崔勇、罗捷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申银

万国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2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申银万国。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

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申银万国，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申银万国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申银万国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书面通知

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申银万国出具对账单或向申银万国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申银万国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自三（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申银万国督导期（

2013

年

3

月

31

日）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股票简称：长百集团 股票代码：

600856

编号：临

2011-005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在长百集团十一楼会议

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50,280,9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41%

，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大湑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了以下各项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0,280,9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0,280,9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50,280,9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50,280,9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0,280,9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0,280,9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对长春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应收款全额计提减值的议案》；

同意

50,280,9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续聘的议案》；

同意

50,280,9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抵押贷款的议案》；

同意

50,280,9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长春分所律师王氐明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为：

本所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2011-015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根据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665

号文 《关于核准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项目

"

起重机核心零部件加工项目

"

由控股子公司株洲天桥起重

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桥配件

"

）负责实施。

2011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株洲天桥起

重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天桥配件增资

5,804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5,060.17

万元，自

筹资金

743.83

万元。 增资后， 天桥配件注册资本由

36,000,000

元增加至

80,305,344

元， 公司持有股权

68,

305,344

元，股权比例为

85.06%

。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天桥配件在中

国光大银行株洲分行（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专户仅用于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天桥配件连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

通证券

"

）与中国光大银行株洲分行（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

简称

"

协议

"

），协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一、天桥配件在开户银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79140188000037681

，截止

2011

年

5

月

16

日，专户余额为

50,601,700

元。该专户仅用于天桥配件按起重机核心零部件加工项目规定用途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天桥配件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7,000,000

元，存入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16

日，期限三个月；以

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9,650,000

元，存入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16

日，期限六个月；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

资金

5,951,700

元，存入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16

日，期限壹年；以活期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8,000,000

元。天桥

配件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

海通证券。上述存单不得质押。

二、天桥配件、开户银行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海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海通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天桥配件和开户银行

应当配合海通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海通证券每季度对天桥配件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四、天桥配件授权海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璟、王新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天桥配件

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天桥配件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海通证券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天桥配件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天桥配件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海通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天桥配件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海通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七、海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天桥配件、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海通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海通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海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天桥配件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天桥配件、开户银行、海通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海通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11－041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林泉西路

765

号（原米泉市城东工业开发区）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

票方式。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

116,152,018

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3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

43,723,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64%

。公司董事长徐永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见证律师均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43,723,25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公司独立董事赵成斌先生、占磊先生、汤洋女士并在董事会报告后，向与会股东做了述职报告。

2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43,723,25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3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43,723,25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4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43,723,25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5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43,723,25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6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43,723,25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7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6,136,3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数额

37,586,950

股，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8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43,723,25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9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办法》

表决结果：

43,723,25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3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召开，

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召开二天前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

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0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亦列

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尤丽娟女士召集，与会董事就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

下：

一、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认购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增股份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

对外投资公告

"

。

特此公告。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4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投资概述

1

、基本情况

: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出资

1256

万元参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农商行

"

）的增资扩股，认购

785

万股。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1

年

5

月

16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成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的议案》（详见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3

、本次投资需获得中国银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

4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成都农商行基本情况

成都农商行系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成立，注册资本

58.98

亿

元。其中，本公司作为发起人以现金认购方式，出资

7000

万元，持有其股份比例为

0.85%

。详见

2009

年

7

月

3

日巨潮资讯网

"

对外投资公告

"

。

2

、投资方式

根据成都农商行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定向募股方案，成都农商行拟以定向募集方式

进行增资扩股补充核心资本。本次定向募股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1.02

亿股，其中向战略投资者募集

35

亿股，向自愿认购的持股数量最多的前

20

户现有法人股东合计募集

6.02

亿股，发行价格为

1.6

元

/

股。本公

司作为成都农商行前

20

户法人股东之一拟出资

1256

万元认购新增股份

785

万股。

本次定向募股完成后，成都农商行注册资本将增至

100

亿元，本公司将累计持有成都农商行

5785

万

股，占其总股本的

0.58%

。

三、本次参股成都农商行的资金来源

本公司参股成都农商行的

1256

万元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成都农商行是一家按照现代商业银行模式运行，是成都地区营业网点最多的，主要为

"

三农

"

、中小

企业、县域经济和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优质高效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公司此次参与成都农商行的增资扩股，可以随着金融业的成长分享稳定的增值收益，为公司全体股

东实现利益最大化。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成都农商行使用本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金额较少，不会对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所需资金产

生太大影响。

在本次投资成都农商行后的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会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

集资金投向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五、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次参股成都农商行的内部控制做了事前审查：

1

、公司建立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明确了风险投资的审批权限、管理程序、内部信息报告程序以

及责任部门等事项，对公司风险投资的规范起到了监督和指导作用，保障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2

、此次投资项目经过公司前期充分论证，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以及《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权限进行审批。

特此公告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1-039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2

、会议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姜伟 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

176

，

303

，

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35,

200,000

股的

74.96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议案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76

，

303

，

90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76

，

303

，

90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76

，

303

，

90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76

，

303

，

90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76

，

303

，

90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176

，

303

，

90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176

，

303

，

90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议案八、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76

，

303

，

90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唐晓海、罗安静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421

证券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

2011-17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7

日

2

、召开地点：南京市应天大街

927

号公司总部七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朱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共计

136,395,938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8.78%

。

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对审议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提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6,395,9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6,264,9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4 %

；反对

131,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9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36,395,9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36,395,9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6,264,1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3 %

；反对

131,83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9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6,395,9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城市建

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参加本议案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454,

930

股。以

5,454,93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通过了该议案。

8

、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

1

）董事候选人潘明先生表决情况：同意

136,395,9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董事候选人杨国平先生表决情况：同意

136,395,9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9

、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6,395,9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新城巴士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6,395,9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3

月

22

日及

201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乔均先生代表公司

3

名独立董事进行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

2010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公司会议、发表独立意见等各项工作进行了

全面的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周峰、宋庚

3

、结论性意见：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33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码：

2011-017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金园工业区公司六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柯树泉先生

6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5,000,5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75.0005%

。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

黄贞律师和王志宏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5

，

000

，

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议案获得通过。

2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5

，

000

，

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议案获得通过。

3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5

，

000

，

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议案获得通过。

4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以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股份总数

100,000,000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

5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50,000,000.00

元（含税）。该分配方案具体实施时间将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5

，

000

，

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议案获得通过。

5

、《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5

，

000

，

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议案获得通过。

6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

，

000

，

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议案获得通过。

7

、《关于制定〈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

，

000

，

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议案获得通过。

8

、《关于制定〈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

，

000

，

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议案获得通过。

9

、《关于子公司上海太安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和广东皮宝药品有限公司向柯树泉、柯少彬续租房屋

的议案》

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柯少芳、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5

，

000

，

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议案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议案获得通过。

10

、《关于选举徐福莺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表决权数

75

，

000

，

5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议案获得通过，徐福莺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

2013

年

5

月

16

日。

11

、《关于选举宋秀清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表决权数

75

，

000

，

5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议案获得通过，宋秀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

2013

年

5

月

16

日。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三位独立董事分别作了述职报告，《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黄贞律师和王志宏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太安堂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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